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珍貴動產評審委員會提送審議財產卡 

提送單位： 審議編號： 

動產名稱： 

財產編號： 取得時間： 

動產年份： 價值： 

取得方式：□受贈  □購買  □交換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珍貴認定：□文化性  □歷史性  □藝術性  □稀有性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說明： 

照片： 

 

佐證附件(例如取得證明、捐贈同意書、鑑定證明…..)： 

承辦人： 單位主管： 

※以上由提送單位填寫，填寫時以「一卡一物」為原則。 
 

審議結果 

□ 通過 

分類：□器物  □書畫  □圖書文獻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分類編號： 估價結果： 

□ 不通過 

審議結果附註說明： 

 


